



附件B

朝陽科技大學休學學生團體保險聲明同意書
                                                                                                    製表日期：113.11.28
	基  本  資  料
	學生姓名
	
	學    號
	

	
	部    別
	□日間部    □進修部
	系別/班級
	

	
	聯絡電話
	手機：

住宅：
	身分證字號
	

	
	
	
	是否滿18歲
	□是    □否

	
	通訊地址
	□□□
	資    格
	□符合本校急難        
 扶助基金補助

	休學期間

（請勾選）
	□自114學年度第2學期至114學年度第2學期

□自115學年度第1學期至115學年度第1學期

	□ 參  加
	茲聲明休學期間自    學年度第    學期至    學年度第    學期，

願意參加學生團體保險，並同時繳交保險費。

註：1.費用：學生團體保險由承保公司承保，保費每學期為340元。
2.繳費方式：（1）至出納組繳交。

（2）至郵局購買匯票（詳如下一頁）連同本同意書以掛號或雙掛號寄回校安中心。

	□ 不參加
	茲聲明休學期間自    學年度第    學期至    學年度第    學期，

不願意參加學生團體保險。

	個資保護事項
	本校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規定，於學生申請學生團體保險期間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告知下列事項：

一、蒐集之目的：本校蒐集您個人資料的目的係作為學生團體保險用。

二、蒐集個人資料類別：識別類(C001、C003)、特徵類（C011）、家庭情形（C021、C023）。

三、利用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您的個人資料利用期間自填寫日起至休學結束，於校內使用。

 (二)利用對象及方式：本校衛生保健組將於上述期間利用您的個人資料進行學生團體保險相關業務之用。

四、個人資料之權利及權益：您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請求查閱、補充、更正、製給複製本及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及請求刪除等權利，行使方式請洽本校學務處校安暨軍訓室(電話：04-23323000#3074)。

本人已詳細閱讀上列告知事項，且完全明瞭其內容

	聲明人
	辦理人員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學生團體保險注意事項
壹、辦理復學者：在學雜費繳費單上會一併收取團體保險費新台幣340元整，故於開學時便會加入當學期的學生團體保險。
貳、續辦理休學者：請務必填寫「朝陽科技大學休學學生團體保險聲明同意書」，勾選參加或不參加學生團體保險後，寄回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若您沒有在開學2週內回應者，視同不參加保險，特此聲明。
一、費用：學生團體保險費每學年每人新台幣780元，其中教育部每學年補助每人新台幣100元，亦即休學一學年者每人繳交新台幣680元，休學一學期者每人繳交新台幣340元。
二、參加保險者：
（一）保險保障內容與在校生相同，唯若發生需申請理賠時，請依「本校學生團體保險須知」中之說明提出申請，相關訊息請至學生事務處校安中心網頁查詢。
（二）保險費用請至出納組繳交或至郵局購買匯票（匯票抬頭：朝陽科技大學）併「朝陽科技大學休學學生團體保險聲明同意書」寄回學生事務處校安暨軍訓室，註明「日間部或進修部、學號、系級、班別、姓名及聯絡電話」，以掛號或雙掛號方式寄回。
（三）郵寄後敬請電洽校安中心（04-23323000分機3074）確認是否收到您郵寄資料，以確保參加保險權利。
參、不參加保險者：依教育部規定，選擇不參加本保險之學生，教育部不予補助，且不能享有學生團體保險之保障，需由本人簽署切結書，故需填具「朝陽科技大學休學學生團體保險聲明同意書」。若未辦理加保繳費或填寫聲明切結書，視同不加保，且不另行通知。
肆、若您有其他疑問請洽學生事務處校安暨軍訓室，電話：（04）23323000分機3074。
